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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印发关于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

有关问题解答（一）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6〕6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北部新区社会保障局、

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4 个部门关于进一步

做好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的实施意见》（渝人社发〔2015〕197

号）规定，现将《关于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解

答（一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6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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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筑业按项目参加
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解答（一）

一、2015 年 11 月 1 日前已开工，在渝人社发〔2015〕197

号文件出台后申请参加工伤保险的建筑项目，其工伤保险费和有

效保期应如何确定？

答：应缴工伤保险费=该建筑项目日均保费额×剩余施工时

间。其中，日均保费额=建设项目工程总造价×缴费费率 0.1%/

工期。同时，将剩余施工时间作为有效保期，从缴费次日起作为

保险开始时间。

二、2015 年 11 月 1 日及以后开工，未按规定及时参保的建

筑项目，补参保时其应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和有效保期如何确定？

答：补参保时应全额计缴工伤保险费（即：按“建设项目工

程总造价×缴费费率 0.1%”予以确定），有效保期从缴费次日起

按建设项目施工合同明确的工期时间进行顺延。

三、对申请延长有效保期的建筑项目，是否需要补缴工伤保

险费？

答：应作保费追加，追加的应缴工伤保险费按日均保费额乘

以延长施工时间进行确定。

四、部分直接发包的建筑项目，只有《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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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发包情况确认书》和《重庆市建设工程合同备案表》，没有

渝人社发〔2015〕197 号文件要求的《中标确认书》或经主管部

门确认的《承接工程通知书》，如何审核认定其参保资格？

答：对此类情况，须凭住建部门盖章确认的《重庆市建设工

程合同备案表》或《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情况确认书》原件及

复印件，即可申请办理参保手续。对交通、水利、电力等不需住

建部门确认的工程项目，须工程项目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工程造价

和工期进行确认后，凭相关证明材料办理参保手续。

五、渝人社发〔2015〕197 号文件规定：已按用人单位参加

工伤保险的，不属于建筑项目工伤保险参保对象。在实际执行中

如何界定？

答：属建筑项目参保成员单位中任一单位的职工，且已随该

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的，不再随该建筑项目参加工伤保险；不属

于建筑项目参保成员单位的职工，已随该建筑项目参保成员单位

之外参加工伤保险的其他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，但又与该建筑

项目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，应按规定在该建筑项目参加工伤保险。

与多个建筑项目都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人员，可同时在多个建筑

项目参保。


